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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周纯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结果的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 月 31日披露

了《关于周纯所持部分股份进入司法拍卖程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周纯登记持有的公司

1,210.50万股股份已进行公开拍卖，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3 日 10 时至 2024 年 8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www.taobao.com）上进行公开拍卖周纯名下

持有的公司 12,105,000 股股份，分成 4个标的进行拍卖，每个标的为 3,026,250 

股股份。 

二、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本次拍卖的 4个标的拍卖结果如下： 

1、用户姓名戴徐雅通过竞买号 S7437 于 2024/08/04 11:07:33 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周纯名下持有的金盾股份(股

票代码:300411)3,026,250 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721,472元。 

2、用户姓名钱林洁通过竞买号 Y9645 于 2024/08/04 11:20:40 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周纯名下持有的金盾股份(股

票代码:300411)3,026,250 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521,472元。 

3、用户姓名诸葛承凤通过竞买号 O7565 于 2024/08/04 11:36:39 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周纯名下持有的金盾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票代码:300411)3,026,250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

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721,472 元。 

4、用户姓名陈建富通过竞买号 G8992 于 2024/08/04 11:39:09 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周纯名下持有的金盾股份(股

票代码 300411)3,026,250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721,472元。 

上述标的物最终成交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周纯目前登记持有公司 1,793.80 万股股份（包括本次拍卖成交的

1,210.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来源均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

有的股份，以上 1,793.80 万股股份均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可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2、本次司法拍卖成交的 1,210.50万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周纯仍持有公

司 583.3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该部分股份仍在法院强制执行过

程中。 

3、本次拍卖成交并过户后，周纯及其一致行动人周建灿（已去世）合计持

有公司 2,139.758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

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

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及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

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

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

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后续

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动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限制性要求。上述受让方

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5、周纯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如因个人其他投资需求急

需资金周转时，将首先采取其他融资渠道予以解决；如确需减持股份的，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或直接在二级市场交易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减

持价格及减持数量如下：（1）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持股数量的

10%，第二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持股数量的 10%；（2）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中第 7.4.10 条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股份因

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

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上述买受人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周纯持有的公司

股份，需要继续履行周纯作出的相关承诺。  

6、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拍卖事项后续

将涉及缴款、法院裁决、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

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六日 


